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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 

二、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會議室 

三、 主席：黃召集人維賢                            紀錄：張文哲 

四、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議題討論： 

（一）議題 1：111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意見回覆補充說明。 

討論意見：根據簡報資料，為何有一位個案保外到花蓮？。 

機關回覆：該個案為花蓮縣原住民，目前病況為植物人，因其家人申

請到花蓮光復鄉的安養中心接受照護；依保外醫治審核基

準及管理辦法第 7條第 2項：「如保外醫治受刑人因病情

治療或照護需要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原執行監獄

申請核准變更醫療機構或處所。」 

決議：解除追蹤。 

（二）議題 2：112年度第 1季訪查臺北女子看守所「增加接見及彈性調

整接見等業務辦理現況」，提請審議。 

補充說明：為防疫考量，本次會議僅於機關外部會議室進行書面資料

審閱，並請承辦單位提出簡報。 

討論意見：依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綜整如下： 

1、黃委員三原：收容人戒菸獎勵在實務上如何認定？若收容人

平常沒有抽菸的習慣，還有辦法爭取到戒菸獎勵嗎？此外，

戒菸獎勵的標準為何？完全戒菸才有獎勵，還是只要抽菸量

減量、減半就符合獎勵標準；第二個問題是，沒有家屬的受

刑人，可否由區公所指派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辦理接見，

這類受刑人適用增加接見或彈性調整接見嗎？ 

2、王委員美娟：請問貴所於接見過程是否全程錄音錄影？如果

戒護人員在接見室得知有恐嚇、交換條件、湮滅證據、串供

或傳話等不法情形，能否主動終止接見？ 

3、鄧委員煌發：新法與以前舊時代的做法非常不同，新法特別

保障收容人的人權，相關規定非常詳實，貴所位於全國政治

中心，接見業務最大的壓力來源毋寧是立法委員的請託，依

貴所的資料，民意代表請託增加接見有很多案件，但彈性調

整接見案件數為 0件，是否因為增加接見是秘書的權責、彈

性調整接見是所長的權責，因決行層級而有所差異，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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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關時是否會考慮到對方的身分、或者為了避免衍生出未來

的新聞事件等因素；此外，建議貴所指派經驗老道的戒護人

員在接見室執勤，透過現場判讀接見當事人的肢體語言（例

如眼神飄移等）以利第一時間妥善處理，減少弊端（例如計

劃自殺或脫逃等）。 

4、鄧委員煌發：請問貴所視訊接見的辦理情形為何？ 

5、黃委員維賢：依簡報資料，上年度彈性調整接見次數為 0，

但彈性調整接見的事由包括基於管理事由或教化輔導事由，

這些事由其實不容易被在監所以外的家屬得知，而是所方能

夠第一時間掌握的事由，所方若是遇有特殊病況個案時，例

如受刑人已經躺在病床上已無行動能力，可以主動安排彈性

調整接見，安排到其他適當場所或病舍接見，展現所方的愛

心關懷，建議所方參酌辦理，避免績效掛 0。 

機關回覆： 

1、本所專責收容女性，自始即為無菸場域，並訂定有戒菸獎勵計

畫，每位收容人於新收入所時，本所均加以宣導，當收容人戒

菸一段期間後，本所認為戒菸的時間標準已符合獎勵條件時，

將依計畫規定給予如增加接見、電話接見、增加分數或頒發獎

狀之獎勵；官方指派的法定代理人或社福單位可以採取公務

接見的方式辦理接見關懷。若經本所認定申請人符合增加接

見或彈性調整接見之事由，均依個案審酌辦理，例如受刑人與

其朋友接見有助於穩定其服刑的情緒，可依規定採取放寬接

見對象之增加接見。 

2、依新法規定，本所接見室雖能全程錄音，但除非有具體事由，

例如特殊列管中的幫派份子或死刑犯接見完畢後，可以事後

複聽，原則上不得現場監聽，僅能派員現場監看並配合監視器

錄影。受刑人三級處遇以上，朋友即可來所接見，依經驗判斷，

朋友接見較容易有不法的情形，本所也會提醒戒護同仁提高

警覺，如現場發現有違反接見秩序之行為，可予以中止接見。 

3、在增加接見的部分，主要著重於次數及對象之放寬，例如原本

每週一次，但接見家屬年邁，已舟車勞頓遠道而來到本所申請

接見，或者原本只限親屬接見，放寬為朋友也可以接見等，而

且申請時必須註明具體理由，即使是立法委員發函代申請增

加接見，但本所也必須依規定審核是否符合明列的 6項事由。

至於彈性調整接見部分，以前俗稱特別接見，常被外界認為有

特權疑慮，最主要涉及接見場所之放寬，不是在接見室，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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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在本所公務接見室或律見室或其他適當處所，接見雙方可

以面對面交談。近期矯正署在彈性調整接見的規定也十分嚴

謹。至於本所接見現場戒護人員的警覺性及危機處理能力部

分，確實需要經驗的培養，本所將依委員的建議，加強教育訓

練及納為勤務安排時之考量。 

4、本所在防疫期間已完成建置行動接見之軟硬體，本所也辦理相

當多次的行動接見，運作十分順暢。 

5、舊法時代的特別接見容易被外界詬病為特權接見，新法爰將之

修正為彈性調整接見。黃召集人之建議頗值參採，新規定所列

之管理或教化輔導事由確實可以轉化為積極的管教工具，例

如透過彈性調整接見，讓受刑人家屬以面對面接見方式協助

教輔或穩定受刑人情緒，本所爾後遇特殊個案，將審慎研議以

彈性調整接見協助管教之作法。 

決議：以上意見經機關人員現場說明後，各委員均能瞭解現行作

法，無特殊意見。 

（三）議題 3：擬訂 112年度第 2季視察重點，提請討論。 

決議：112年度第 2季視察主題訂為「收容人作業所得勞作金分

配及使用情形」，另請貴所將近期即將實施之政府普發現

金之辦理情形提出報告案；該次不指定輪值委員，由全體

委員共同視察，並遵守政府防疫措施。 

（四）議題 4：擬訂 112年度第 2季視察小組會議日期，提請討論。 

決議：預訂於 112年 6月 2日（星期五）下午 2時召開。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下午 2時 30分） 


